
凤县政府采购项目实施计划备案表

	采购单位
	凤县中学
	联系人
	吴佳
	联系电话
	13571713775
	项目名称
	凤县中学师生发展指导中心建设项目

	采购单位意见
	县财政局：

    根据《政府采购法》和《政府采购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政策要求，我单位采购将以下政府采购项目实施计划向你局备案，并按法定要求将本项目采购合同于合同签订7个工作日内向你局备案。本项目采购预算573450元，采购项目基本情况如下，我单位承诺对该采购实施计划的合法合规性、真实准确性负责，拟在2023年10月20日前依法完成此项采购活动。

	
	序号
	品目编码
	品目名称
	技术规格
	采购数量
	计量单位
	是否涉及进口
	是否涉及政策功能
	单价（元）
	总价（元）

	
	1
	 
	师生发展指导中心建设
	详见预算表
	 1
	批
	 否
	 否
	573450
	573450

	
	合 计 伍拾柒万叁仟肆佰伍拾元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（表格不够可单独附页）

	
	资金来源
	资金性质
	指标文号
	（预算指标）采购金额

	
	上级拨款
	专项资金
	宝市财办教（2022）279号
	573450元

	
	结算方式
	  □ 财政结算      □单位结算

	
	组织形式
	  □ 集中采购机构采购    □ 部门集中采购  □ 分散采购

	
	采购方式
	 □公开招标 □邀请招标  □竞争性谈判  □询价 □竞争性磋商  □单一来源采购

	
	采购机构
	

	
	采购单位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采购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单位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9月  25 日

	主管部门意见
	（无主管部门的不签署意见）

主管部门主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单位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财政部门备案意见
	备案号
	 

	
	    政府采购项目实施计划备案

      （项目实施前备案）

      （财政备案专用章）

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本项目政府采购合同备案

（合同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备案 ）

（财政备案专用章）

年    月      日 


备注：1、采购人按采购项目分别填写备案表。属于专款项目的，以专款项目作为采购项目填写；

      2、采购人应于采购项目实施前将政府采购项目实施计划（本表）向财政部门备案，财政部门审核通过备案后在“政府采购项目实施计划备案”栏加盖“凤县县级行政事业单位政府采购业务财政备案专用章”；采购单位应于本项目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持合同副本原件和本表原件向财政部门进行合同备案，财政部门在“本项目政府采购合同备案”栏加盖“财政备案专用章”。公开招标、邀请招标、竞争性谈判、竞争性磋商、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在合同备案时应同时提交未招标代理协议、招投标文件、评审报告原件一套同时备案。

      3、本备案表仅作为登记备案使用，备案事项权责不变。

      4、本表一式三份，一份采购人留存，一份财政部门归档，一份作为政府采购业务统计依据。


